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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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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土壤污染问题非常严峻,严重影响到耕地质量、食品安全和人的身体健康,而我国现有的土壤

污染防治法律却很不完善。通过分析法国土壤污染综合防治模式发现,法国与我国一样,虽然都缺乏专门性的

土壤污染防治法,但法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却做得很好,且有一套完备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其具体做法是

对现有的传统工业法、废物法、民法等法律进行完善与修改,包括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策略、风险预防、污染修复

等方面。我国应借鉴法国土壤污染综合防治模式,完善我国现有的环境污染相关法律、民法和程序法等,以应对

所有的土壤污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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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壤污染防治是生态整治和环境安全的一个重

要部分,是当今任何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
土壤、大气和水并列为人类环境的三大要素,而几乎

所有的污染都会进入土壤,这是土壤容易被污染的

根源。我国土壤污染面积不断增加,在20世纪80
年代末期,污染面积只有600多万hm2[1],而现在

已经超过1000万hm2[2]。土壤污染已经影响到耕

地质量、食品安全和人的身体健康。土壤污染类型

多样化,其中严重的是重金属污染,目前我国受镉、
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

hm2,约占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2]。面对如此严

峻的土壤污染问题,我国现有的污染防治法律却显

得捉襟见肘,因此,研究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就显

得十分迫切。放眼世界,发达国家土壤污染立法模

式主要有2类:第一,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立法,如
德国的《联邦土壤保护法》和日本的《土壤污染对策

法》;第二,没有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而是通过

修改现有的污染立法、民事立法等以应对土壤污染

这类污染形式,如法国土壤污染立法就是这一类模

式的典范。
法国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政策起始于1993年,

法国环境保护部向各级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发布了一

个通报,这个通报宣告了法国土壤污染和修复政策

的开始。法国至今没有综合性、专门性的土壤污染

防治法,其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政策和法律制

度是在传统工业法、民法、侵权法等法律的基础上以

法律、法令、行政政令、判例法等形式不断发展完善

的。相较很多国家有专门的土壤污染立法,法国土

壤污染防治法的演进和发展并没有突破其现有法律

框架,但却取得了良好的防治效果,从20世纪80年

代至今,法国已累计修复污染土地165km2[3],土壤

污染面积较20世纪下降了9%[3],这其中必有其特

别之处值得研究和借鉴。我国当前缺失专门性的土

壤污染立法,这一点与法国相同。学习和借鉴法国

土壤污染防治法律的应对模式对探讨当前我国土壤

污染立法路径和土壤污染防治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法国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策略

  1993年土壤污染防治成为法国环境保护部宣

告的一项重要环境政策。2007年在经过法国政府

部门改组后,原先法国环境保护部的功能由法国生

态、能源、可持续发展和领土整治部继受。该部继受

原法国环境保护部的土壤污染政策后,经过一系列

的发展形成了极为先进的土壤污染防治策略,这些

策略也成为欧盟土壤污染防治政策的主要来源。

1.土壤污染防治以预防为原则

土壤污染预防原则是法国土壤污染防治的首要

策略。土壤污染相比大气、水等污染而言,具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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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隐蔽性、累积性、不可逆转性,这决定了土壤污

染治理成本高、难度大、周期长。如果大气和水体受

到污染,切断污染源之后通过稀释和自净化作用也

有可能使污染问题不断逆转,但是积累在污染土壤

中的难降解污染物则很难靠稀释和自净化作用来消

除。土壤污染一旦发生,要清除其中的污染物是一

件极其不容易的事。因此,对于防治土壤污染就不

能将重点放在依靠科技手段进行土壤污染治理上,
最根本的是在法律中确立预防原则,采取各种措

施,防止土壤污染的发生。为此,法国环境管理机

关首先运用法国工业法控制排放污染的活动和建设

项目,通过工业法规定对潜在的污染从源头上进行

控制。另外,还建立了土壤污染防治的日常监测制

度、土壤污染防治的农作物种植管理制度、土壤风险

评估和修复制度等。

2.建立污染土地的公共信息管理数据库

为了培养公共的环境意识,识别和保存污染地

的信息,法国环境部和后来的生态、能源、可持续发

展和领土整治部一直以来致力于建立有关污染土地

的数据库。污染土地的数据库信息包括现存的污染

地和以前被污染而现在已经被修复的土地。法国有

关污染土地的数据库主要有2个:一是现存的污染

土地的国家数据库(Basol),这个数据库于1993年

建立,包括所有经过权威机关认证的被污染土地的

信息,任何新的污染土地都要进入这个目录。这个

目录的信息主要包括被污染土地地址、利害关系人、
污染类型、管理机关采取的行为、环境修复的技术手

段和修复状态等。二是以前工业污染地的国家目录

(Basias),这个数据库也是1993年建立,用于追踪

过去被污染的土地,这些信息被运用于特定的发展

计划之中。至2005年以来,那些原先保存在Basol
数据库中的污染土地,如果已经被修复并且不再需

要对其进行持续监测的情况下,就从Basol数据库

转移到Basias数据库。

3.引入环境风险评估管理的理念

法国环境管理机关对于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管理

有很实用的方法。那就是,对于每个污染地进行环

境风险评估,环境风险评估包括污染物对人类、水资

源和一定程度上对动植物的潜在影响。这样的环境

风险评估是建立在对污染源、污染渠道和污染地的

精确分析基础之上,并且考虑了土地将来有可能的

利用。同时,法国环境部还发布了一些关于风险评

估方法的技术导则,给环境风险评估操作者和利益

相关者提供指导。风险评估的过程至少包括以下几

个阶段的文件准备:(1)对可能被污染土地的情况、
污染源和相关环境影响进行详细和深入论述,将这

作为风险评估的背景知识;(2)对风险评估进行论

述,目标是量化对人、水资源和一定程度上对动植物

的风险指数;(3)深入阐述有关环境风险和拟议的环

境修复计划。

  二、法国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法律
制度

  法国并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而是通过

对现有的工业法、废物法、民法等法律进行完善与修

改,来规范土壤污染者直接或者间接的责任,从而达

到土壤污染防治的目的。

1.相关法律制度中土壤污染者的责任

(1)工业法。工业法是法国环境法体系的主体

部分,编纂于法国的《环境法典》之中,法国工业法的

主要目标是规范工业厂址操作者[4]。根据法国《环
境法典》第511条第1款的规定,法国工业法中的规

范适用于一切由个人或法人拥有或经营的,无论是

公营或私营的,只要会对周边环境和人的健康、安
全、公共卫生,以及农业、自然环境构成危险或不便

的工厂、车间和工程等。法国工业法的范围比欧盟

综合污染预防和控制制度的范围要宽泛,包括了更

多的建设项目和活动。但是工业法制度主要是着眼

于规范工业活动的操作者,而不是土地所有者。
在法国工业法中,工业项目操作者负有土壤环

境修复义务。工业法规定的环境污染清除责任主要

施加于工业活动的最后一个操作者或者从业者。
“操作者”或者“从业者”指的是日常控制工业活动或

者工业厂址的人。最后一个操作者不仅要负责他自

身工业行为产生的污染,而且要负责同样的土地上

他之前的操作者产生的污染,之前在这片土地上进

行工业活动的操作者将不再对土地修复负责任。
工业法施加的土壤环境修复责任一般是在工业

厂址关闭的时候才考虑。工业厂址的最后一个操作

者没有权利声称前面的操作者污染了土地而没有负

责清理。但是,在工业活动转让时前任工业厂址操

作者必须向其后的操作者负担修复土地环境的费

用,前后工业厂址操作者之间的纠纷可以通过民事

诉讼程序来进行解决,而不属于工业法的调整范畴。
如此,关于工业厂址的土壤污染主要包括两类法律

关系:一类是最后一任工业操作者对于该土地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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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修复责任;另一类是各个工业操作者之间的民事

法律关系,主要调整前一任操作者对后一任操作者

有关污染责任的民事补偿。法国法律这样规定工业

厂址污染土壤的责任,便于土壤污染责任的追索。
(2)废物法。从2003年7月开始,法国《环境法

典》第541条第3款将废弃物的调整范围从仅仅包

括“被丢弃的废物”扩大到包括“土壤污染”或者“土
壤污染风险”[5]。从而将“土壤污染”或者“土壤污染

风险”也纳入废弃物规范的范围。同时,法国废物法

规定:①任何生产或持有废物的人在处置废物时,应
该做对于动植物无害的处置,或者不作对于自然区

域有害的处置,并且不制造空气、水、噪声等危害人

类健康的污染;②制造废物的人对废物造成的损害

承担责任;③当废物处置责任人事实上或者法律上

没有能力处置废物时,环境管理机关有义务对废弃

物进行处置,由责任人承担处置费用。
由于环境管理者不一定总是能够成功地对最后

一个土地利用者施加环境修复的义务,因此废物法

也能被用来施加污染清除的责任,以作为对工业法

的有力补充。在土地环境修复方面,废物法相对于

工业法的优势在于,它不仅针对废物生产者还针对

废物持有者(保有者);在没有土地操作者、土地租借

者或者占有者的情况下,土地所有者可以被认定为

废物处理和清除的责任人。
(3)民法。除了法国工业法、废物法施加给土壤

污染责任人的责任外,法国民法同样可以对造成环

境破坏和土壤污染的人,包括工业厂址的操作者和

土地所有者,施加民事法律责任。法国《民法典》规
定,如果工业活动对第三方造成损害(包括环境损

害)的,工业厂址的所有者、操作者和控制者应该对

这个损害负责任。根据法国的判例法,一个工业厂

址的所有者主要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承担土壤污染的

民事责任:①工业厂址操作者不存在或者土地所有

者重新获得了对土地的控制,并因此必须对该土地

上产生的污染负责任;②工业厂址操作者允许土地

所有者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对土地进行操作;

③工业厂址在其操作者未完全清除土壤污染的情况

下就关闭了;④土地所有者没有有效地控制工业厂

址操作者的污染清除行为。
在法国民法中,有权利提起民事诉讼程序和损

害赔偿要求的人,是受到土壤污染损害的人,包括环

境保护非政府组织。民事诉讼提起人必须对损害行

为、其所受到的损害和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这对

于受损害者来说往往是困难的,因为土壤污染涉及

很多专业性的知识,因此受害者往往依托一些公共

组织,比如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来对污染者施加压

力。关于土壤污染的民事诉讼时效是10年,从发现

损害的时间开始起算。
由于法国工业法、废物法和民法等法律体系的

配合,对于土壤污染的修复责任就可以施加于土地

利用者、土地所有者以及其他对于土地环境造成损

害的任何人;土壤恢复责任形式多样,包括土壤污染

清除、废物处置以及民事责任等等。这样多方面全

方位的责任主体和责任形式能够为土壤污染提供全

面的责任保障。

2.土壤环境修复的相关法律规定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修复,主要依靠工业法制度

进行规范。一旦土壤修复的责任人被确定了,环境

管理机关就要进行土壤的勘察和风险评估,并且在

“未来利用”的基础上决定如何实施污染土壤的环境

修复。
(1)土壤环境修复标准基于“未来的利用”。法

国的环境管理者在对污染源的环境风险进行精确的

评估之后,在考虑土地未来用途的基础上,对工业厂

址的操作者施加土壤环境修复义务。2005年9月

的“1170号法令”建立了一个新的工业厂址的关闭

制度,特别地说明了工业厂址未来利用的定义,明确

地将工业厂址的操作者认定为对土壤污染有清洁义

务的责任人。2005年9月13日实施的1170号法

令修改了1977年9月21日实施的第1133号法令

中的第34条第1款至第5款,是对法国《环境法典》
第510条的执行。2005年的第1170号法令规定,
“未来的利用”是这样的使用:①在工业操作者、土地

所有者和当地政府之间讨论或者达成一致的利用;

②在没有协议达成的情况下,由政府管理机关来认

定的利用。
环境管理机关施加污染土壤修复义务的同时,

也要在整个区域的区域规划下考虑工业厂址的地址

和使用方式。例如,如果一个工业厂址是位于工业

区域,和整个区域规划一点都不冲突,环境管理机关

就应该将“未来的利用”认定为等同于“最后的利

用”;如果一个工业厂址位于市区,并且附近有一些

民用住宅,环境管理机关则可以将土壤的未来利用

认定为有可能是住宅或者商业使用,这样污染土壤

的修复要求和费用就更高。
“未来的利用”在工业厂址关闭之前确定后,不

901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106期)

意味着在将来不能够改变利用方式,只要改变利用

人能够承受改变土地利用而产生的必要费用。例

如,如果将来的利用被认定为工业方面的利用,而利

用人想开发房产,环境管理者不应该向原来的从业

者要求土壤环境修复,而是应该由现在的房地产从

业者来承担这个责任和费用。
(2)土壤环境修复的融资。土壤环境修复的融

资取决于管理者能否认定责任主体。如果责任人确

定,由责任人负责污染土壤修复的费用,主管机关会

支付有限的津贴;在没有责任人的情况下,由法国国

家环境保护部门来负责进行修复。环境管理机关对

于污染土壤责任人的津贴往往很有限,例如,在对土

壤污染的识别方面环境管理机关可能会承担一部分

费用,或者水管理机构对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负担

一部分费用。
对于无主土地而言,由国家来负责进行环境修

复。法国政府可以要求法国环境与能源控制署来进

行受污染的无主土地的修复预算和修复操作。法国

环境与能源控制署是法国中央政府直属的工业和商

业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受法国生态、能源、可持续发

展和领土整治部监督,主要负责能源、空气、噪声、交
通、废物、污染土壤等环境和能源事务的管理,各级

地方政府也都有相应的机构。法国环境与能源控制

署的业务费用来自于中央财政预算。同样,法国的

地方政府也对能源效率进行预算,对法国环境与能

源控制署的各地方办公室的业务开展提供相应的资

金支持。

  三、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
度的思考

  1.法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对我国的启示

法国和我国土壤环境保护的前提条件是相同

的,即都没有一部综合性的、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

法。法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规范主要存在于现有

的工业法体系之中;同时,关于土壤污染责任依据废

物法、民事法律等进行救济。可以说,法国土壤污染

防治法律的演进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路径,就是将土

壤污染视为工业防治法中一个新的法律事实,在传

统工业法体系中,根据土壤污染的特殊性发展出了

一系列特殊管理手段,如土壤监测、风险评估、土壤

数据库、土壤修复等。
(1)土壤污染防治基于传统的工业污染法和相

关立法。从上文介绍可以看出,法国的工业法中关

于土壤污染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2个部分:一是

预防新的土壤污染,主要是对污染项目进行审批,以
预防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新污染;二是解决或者消

除现有土壤污染,修复土壤环境,责任人对污染土地

的修复受到环境管理机关以及环境管理机关委托的

公共机关的科技支持和资金支持。土壤污染的预防

和污染土壤的修复,这两部分可以说已经涵盖了土

壤污染防治的核心内容。
废物法和民事法主要解决工业法关于污染土壤

责任的欠缺。法国的环境民事责任制度同样是基于

侵权责任制度,但是对于土壤污染这个特殊领域而

言有以下几点突破:①将污染土壤责任主体扩大至

土地所有者;②侵权责任发生的基础,即损害,也包

括环境损害,如土壤污染;③环境民事诉讼的适格主

体包括自然人,也包括环保非政府组织,这样的规定

很符合环境民事诉讼的特殊性。环境污染,例如土

壤污染往往涉及很多专业性知识,对于普通受害者

来说查证和举证都非常困难,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

中通常有专业人士,加之其具有一定的公众影响力,
其作为适格主体进行环境诉讼更为便利,更利于污

染土壤损害救济。
(2)以环境风险预防为基础。风险预防理念贯

穿于法国土壤污染管理的全过程。其一,在对每一

个新的工业厂址进行环境行政许可时,就要求工业

厂址操作者必须确定该工业厂址关闭后对于土地的

使用类型;其次,每个工业厂址的操作者都必须提交

关于该工业活动对于环境影响的报告书;其三,对于

工业厂址关闭时操作者进行土壤环境修复资金的保

障,也是为了预防工业厂址操作者修复能力不足;最
后,对于污染土壤的修复也是基于环境风险和未来

的利用。可以说,环境法的风险预防原则在土壤污

染管理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3)法律渊源多样化。法的渊源有2种形式,一

种是形式渊源,即法律规则表现的形式,指出在什么

地方可以找到法律;二是实质的渊源,即法律规则来

源于什么地方。法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渊源是多样

的,包括法律、行政法令、行政规章和判例法。法国

的法律渊源主要有Loi(法律)、Décret(具有法律效

力的政府命令)、Arréte(法令)。
在法国法律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判例来充实土

壤污染相关法律。判例法和成文法在制度演进中有

不同的社会适应力,都是法律活动的实践总结。对

于土壤污染防治这样新的法律领域而言,立法的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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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往往与土壤污染状况存在矛盾,法国法律中的判

例法可以弥补成文法的空白和缺陷;同时,在判例积

累一定数量后,也可以从判例法中抽象出某些原则,
为成文法的立法创制条件,这可以说是法国土壤污

染防治法的演进理性。

2.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律的建议

当前世界上主流的土壤污染立法模式是专门立

法模式,例如德国的《联邦土壤保护法》、韩国的《土
壤污染保护法》等等。我国关于主要的环境介质例

如水、空气等都有专门的立法,唯独没有综合性的、
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对于土壤污染的防治,
我国主要散见于《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农
业法》等相关法律,这和法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基本

前提是一样的,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
(1)完善我国环境污染相关法律以应对土壤污

染防治。土壤污染法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都是我

国环境污染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受环境污染法总

体规则的规范。不论是土壤污染还是其他各种形式

的污染,都应该视为是环境污染法调整的对象,也应

该成为其他法律部门面临的新的法律事实,对其他

法律部门的发展和演化带来一些新的力量。我国现

存的以1989年通过的《环境保护法》为首的污染防

治法体系,形成于20世纪末或者21世纪初,其中很

多环境管理规范都与当代的环境保护理念不符,应
该借《环境保护法》修改的机会对一般环境污染规范

进行完善,以应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污染形式。同时,
与环境污染调控和污染损害赔偿比较密切的2个法

律是行政法和民法。由于土壤污染侵害的往往是公

共秩序和公共环境,土壤污染控制过程需要大量政

府力量介入,也即是政府行政行为的参与。法国的

土壤污染防治规范中有很多政府代为履行的土壤环

境修复义务,可资借鉴。
另外,有必要完善我国土壤污染的民事诉讼法。

法国民事法的规定非常契合环境问题的特点和环境

污染赔偿的特点。法国民法规定,有权利提起土壤

污染民事损害赔偿要求的人,包括环境保护非政府

组织。由于土壤污染损害的举证非一般受损害者所

能够胜任,因此,法国民法赋予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

(NGO)提起土壤污染民事诉讼的诉权是非常有利

于土壤污染损害救济的。在我国,有关环境保护的

非政府组织提起污染损害民事诉讼的诉权正在受到

热议,希望我国也能够扩大享有诉权的主体范围,真
正为污染损害民事诉讼救济打开方便之门。另外,

法国民法关于土壤污染的民事诉讼时效是10年,从
发现损害的时间开始起算,这一规定也可以为我国

借鉴,延长环境污染民事诉讼的时效,因为环境污染

损害的发生往往具有延迟性、潜在性等特点,因此适

当延长其诉讼时效有利于污染损害得到合理的救

济。因而,对照法国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体系,适度

完善我国行政法和民法中可适用土壤污染防治的条

款十分必要。
(2)我国应选择综合土壤污染防治模式。法国

的土壤污染防治模式实质上是一种综合防治模式。
污染的综合防治模式,就是运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

方法规划和管理环境系统,通过全面的完善法律、政
策、机构和社会经济体制来支持可持续利用的整个

生态系统。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是一种全新的

综合管理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战略和方法。对环

境资源的综合利用和管理主要有以下内涵:运用综

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对土壤、水、植被、野生动物等

各项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进行综合规划;对各项自

然资源和环境要素的管理要求所有相关的行政管理

部门、社会部门、科学部门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对某

一项资源和环境要素实施管理和利用应考虑其活动

对邻接的和其他的生态系统的 (实际的和潜在的)
影响;对资源和环境的利用和管理要综合考虑多学

科的知识;对资源和环境的利用和管理要综合考虑

边缘主体(包括土著民、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利

益,综合考虑其他物种的生存和存续状况。《生物多

样性公约》框架公约中的有关文件对综合生态系统

管理的概念及其内容作了明确规定。最早在1995
年在马拉维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的一个专

家组会议上提出了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12条原则

和导则。2000年5月,于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第V/6号

决定《生态系统方式》认可了专家组提出的综合生态

系统管理方法的12原则和5项导则,将其作为该公

约内的一个重要实施框架。
法国对每个污染地进行环境风险评估,该环境

风险评估包括了对人类、水资源和一定程度上对动

植物的潜在影响;这样的环境风险评估综合考虑各

种形式的信息,包括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权衡;在污

染土壤环境修复过程中,综合利用公共机构的执行

能力以及公共金融政策来协助完成污染土壤的环境

修复;同时,在法国土壤污染防治政策中,还有关于

水、自然、风景、工业、农业等领域的引导政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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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国在缺少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前提下,
仍然能依靠现行法律制度对土壤污染进行有效防

治,全在于其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和综合污染控制的

模式。这样的模式值得我国借鉴和选择。

  四、结 语

法国并没有综合性的土壤污染保护法律,然而

法国的土壤环境保护现状却比我国乐观,对于土壤

环境的法律保护也更为全面。究其原因在于法国的

环境法,也就是包括工业法、废物法等在内的传统环

境法能够对污染物质起到综合调控的作用,可以应

对新的污染源和新的污染事实。法国这种土壤污染

防治模式凸显了综合性的污染防治法或者综合性的

环境保护法的作用。为此,我国土壤污染立法的模

式应作如下选择:其一,应该进行专门的土壤污染立

法研究;其二,应该着手完善综合性的、一般性的污

染防治法措施,以应对所有污染形式的防治;其三,
应该完善民事法律、刑事法律、诉讼法律等传统部门

法以适应污染控制的全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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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RegimeofSoilPollutionPreventionandControl
inFranceandItsReferencetoChina

ZENGHui,WUXian-jing
(SchoolofLaw,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

Abstract ThesoilpollutionpreventionandcontrolinChinaevolvesonthepremiseoftheabsence
ofspecializedandcomprehensivelawofsoilpollutionpreventionandcontrol,whichhassignificantlyaf-
fectedthequalityofarableland,foodsafetyandpeople’shealth.Consideringthesimilarityintheab-
senceoflawsinbothChinaandFranceyettheoutstandingperformanceofFranceinpreventionofsoil
pollution,thispaperproposedthereferenceofFrancetoChina.Themethodsarebasedontheamend-
mentsoftraditionalindustriallaw,civillawandtortlaw,whichisregardedasanintegratedpollution
preventionandcontrolmodeintermsofpreventionofsoilpollution,riskcontrolandpollutionrecovery.
ThepapercomestotheconclusionthatChinashouldlearnfromtheexperienceofFranceincaseofab-
senceofsoilpollutionpreventionandcontrollaw.

Keywords soilpollution;soilpollutionpreventionandcontrol;legalregimeofsoilpollutionpre-
ventionandcontrolinFrance;pollutionrecovery;ecological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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